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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委托，对泰安高新区存量回购土地储备项目三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

性财务信息的审核》及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

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一、编制基础

本次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单位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为基础，编制该

项目现金流入预测说明。

二、基本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

政策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预测期内项目的建设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项目能够如期

完工并交付使用；

（四）预测期内预测的各项收入能够顺利执行，收入均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五）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六）预测期内不会受到重大或有负债不利影响；

（七）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情况简介

1、项目名称：泰安高新区存量回购土地储备项目三。

2、立项单位：泰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纳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3、项目规划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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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

〔2024〕52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

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自然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

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自然资规〔2025〕

2号）、《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

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45 号）。

本项目已纳入经泰安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土地储备年度计划，且符合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4、项目地块信息

本项目包含 1宗地块，相关信息如下。

表 1地块信息

序号 地块名称
用地性
质

项目性质

（存量/新增）
所在位置

土地面积
（公顷）

备注

1

泰安泰控置

业有限公司

地块二

普通商

品住房

回收闲置存量

土地

一天门大街以南、已

征未供土地以西及

以东、东河北村土地
以北

2.96

合计 2.96

5、项目实施安排

本项目拟于2025年完成土地收储工作，计划于2032年前完成土地出让工作。

（二）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1、资金筹措原则

通过投入一定财政资金，保证专项债券存续期利息等必要支出。

2、资金来源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8570.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970.00 万元，本次拟从

2025 年 6月份泰安市本级原方泽投资黄前地块土地储备项目一发行的 2025 年山

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四期)13000 万元中，调整用于本项目数额 1600 万元；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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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5年 6月份泰安市本级原东岳置业黄前地块土地储备项目发行的2025年山

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四期)7100 万元中，调整用于本项目数额 2400 万元；拟

从2025年 6月份泰安市本级原东岳置业满庄地块土地储备项目发行的2025年山

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四期)3600 万元中，调整用于本项目数额 3600 万元；合

计调整至本项目的专项债券 7600 万元。发行期限为 7 年,年利率为 1.68%。

表 2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资金来源 金 额 占比% 备 注

估算总投资 8570.00 100.00%

一、财政资金 970.00 11.32%

（一）财政资金 970.00 11.32%

（二）专项债券

1、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7600.00 88.68%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二）本期拟调整专项债券 7600.00 88.68%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四）银行融资

四、项目预期现金流入、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现金流入

项目预期现金流入以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实现。

1、测算背景

按照收储计划，收储范围内总收储面积 2.96 公顷，用途为住宅用地。

2、土地出让价格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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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拟出让地块的评估价格及泰安市未来 GDP 增速预测土地出让收入。项目

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约为 3390 万元/公顷，泰安市 2020 年至 2024 年地区生产总值

（GDP）同比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为 3.5%、6.1%、4.3%、6.4%、5.8%，近 5

年平均增速 5.22%，2025 年 GDP 目标增速 5.5%；根据谨慎性原则，本次按照泰安

市GDP近五年平均增速与2025年目标增速孰低预测土地价格增长，即增速5.22%。

（二）项目成本费用

项目成本费用为政策性专项基金，包括：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保障性安居工

程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资金、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等。

根据省财政厅鲁财综〔2004〕110 号规定，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土地出让面积

×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标准（对应所在地征收等别）×20%。市直、泰山区、岱

岳区区域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面积的 10.6 元/平方米计算。

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

行进度的通知》（财综〔2011〕41 号)，市县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当年实际缴入地

方国库的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扣

除当年从地方国库中实际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出让前期开发支出、

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保持被征地农民原

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支出、支付土地出让业务

费支出、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相关项目后，作为计提保障性安居

工程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不低于 10%的比例安排资金。

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

的通知》（财综〔2011〕48 号)，按照当年缴入国库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当年从国库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

支出、土地开发支出、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

出、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支出、支付土地出让业务费、缴纳新增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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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土地出让收

益口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财综〔2011〕62 号)，按照当年缴入国库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当年从国库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

开发支出、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支付破

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支出、支付土地出让业务费、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等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 10%的

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

发〔2006〕100 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06〕100 号文件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

理的意见》（鲁政办发〔2007〕38 号），按照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总收入的 5%

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表 3项目融资平衡测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按预计增速的
100%预测

按预计增速的
90%预测

按预计增速的
80%预测

土地出让收入 A 13851.76 13444.52 13047.32

土地收储成本/土地
熟化成本

B 8570.00 8570.00 8570.00

土 地 收 储 专 项债
券利息

C 893.76 893.76 893.76

土地出让净收入 D=A-B-C 5282.17 4874.93 4477.73

土 地 出 让 计 提的
政策性成本

E=F+G+H+I+J+K 2299.20 2156.67 20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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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业土地开发资
金

F 31.38 31.38 31.38

计 提 保障 性 安 居
工程资金

G=(D-F)*10% 525.08 484.36 444.64

计 提 农 田 水 利建
设资金

H=(D-F)*10% 525.08 484.36 444.64

计提教育资金 I=(D-F)*10% 525.08 484.36 444.64

计 提 国有 土 地 收
益基金 J=A*5% 692.59 672.23 652.37

计提其他资金 K

其他费用 L

项目可用于专项债
券 融 资 平 衡 的 息
前净现金流

M=A-E-L 11552.56 11287.85 11029.67

专 项 债券 本 金 合
计

N 7600.00 7600.00 7600.00

专 项 债券 利 息 合
计

O 893.76 893.76 893.76

专 项 债券 本 息 合
计 P=N+O 8493.76 8493.76 8493.76

项目净现金流覆盖
专 项 债 券 本 息 的
覆盖倍数

Q=M/P 1.36 1.33 1.30

（四）应付专项债券本息情况

本项目本期拟使用已调整专项债券 76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7 年，利率为

1.68%，在债券存续期每年支付债券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专项债券还本

付息情况如下。

表 4 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单位：万元）

债券存续
期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增
加金额

本期偿
还金额

期末本
金余额

融资利
率

应付利
息

还本付
息合计

2025年 0 7600.00 0 7600 1.68% 0.00 0.00

2026年 7600 0 0 7600 1.68% 127.68 1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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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息覆盖倍数

本项目可用于专项债券融资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11552.56 万元，专项债

券本息合计 8493.76 万元，项目净现金流覆盖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36。

五、评估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上

述对项目的分析评价，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调整）专项债券方式进行融资以满

足资金筹措需求。根据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

调整专项债券在存续期间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2027年 7600 0 0 7600 1.68% 127.68 127.68

2028年 7600 0 0 7600 1.68% 127.68 127.68

2029年 7600 0 0 7600 1.68% 127.68 127.68

2030年 7600 0 0 7600 1.68% 127.68 127.68

2031年 7600 0 0 7600 1.68% 127.68 127.68

2032年 7600 0 7600.00 0 1.68% 127.68 7727.68

合计 893.76 84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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